
《北关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政 策 解 读



起草背景1

      为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机制，科学有序高效
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环境事
件应对法》第十七条规定，现行的《北关区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截至2022年6月5日已逾期，2022年7月安
阳市生态环境局北关分局对预案进行了修订。



起草过程2

      安阳市生态环境局北关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河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安阳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
及有关政策要求，充分结合我区实际，在广泛征求区政
府、区直有关部门、街道办事处（镇）意见的基础上，
起草了《北关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主要内容3

      《预案》主要有八个部分和附件组成：
第一部分是总则，主要包括编制目的、编制依据，事件定义及分级、
适用范围、工作原则和预案体系。
第二部分是组织指挥体系，主要包括区级组织指挥体系和街道办事处
（镇）级组织指挥体系。
第三部分是监测预警，主要包括监测和风险分析、预警。
第四部分是信息处置，主要包括事件信息收集、事件信息核实、事件
信息报告与通报。
第五部分是应急响应，主要包括响应分级、响应程序、响应措施、响
应终止。
第六部分是后期工作，主要包括损害评估、事件调查、善后处置。
第七部分是应急保障，主要包括队伍保障、物资与资金保障、通信交
通运输保障、处置现场治安保障、技术保障。
第八部分附则，主要包预案管理、预案实施时间。
附件：1、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    2、区指挥部组成及职责



名词解释4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
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
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
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
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解读机关和解读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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